
保定市徐水区医疗保障局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为确实做好2024年度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我单位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专项资金有关账目，收集整理专项资金支出相关资料，并根据各部门（股室）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总结。
预算项目支出总计97.39万元，自评得分 90分以上的7个，得分60至90分0个，60分以下0个。其中，抽查项目2个，分别是离休药费统筹区级配套资金和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项目一基本情况是为徐水区离休老干部提供医疗费用报销及药费包干，保障了离休人员的医疗待遇，项目二基本情况是此项目为2024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基金监管和医保信息化等方面工作。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我单位狠抓重点工作，较好的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根据我单位的工作职能和职责，按照项目资金的使用内容和用途，本单位项目资金支出主要有7项，共计97.39万元。其中自评100分的项目有6个,自评90分的项目有1个。
项目资金总体评价是：项目科学合理，项目管理规范，项目监督到位，项目完成度较好，项目质量较高，总体实现了预期制定的目标，其中退役军人专岗人员提高待遇资金保障了退役军人专岗人员更好地发挥了作用；离休药费统筹区级配套资金为徐水区离休老干部提供医疗费用报销及药费包干，保障了离休人员的医疗待遇；第四季度政法稳定工作经费市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共安全，加强信访维稳工作；医保基金监管核查专项资金（含专家费）为我局按政策执行医保基金监管职能所需工作经费（含聘请专家进行核查费用），用于支付聘请专家费用，召开相关会议，使用办公用品、宣传等费用。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本次绩效评价与年初绩效目标对比，审定质量基本符合工作实际，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相对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事宜，易于评价，部分目标设定含糊，有待明细。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为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我局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对进展缓慢，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及时进行协调和提出整改措施，确保项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1、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创新管理手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
2、 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益考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